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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23年六安市中小学
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六安开发区社会发展局，市属学校：

为提高我市教育教学研究水平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探索

教学理论，改革创新教学方法，交流学科教学研究成果，切

实提高教学质量，打造高效课堂，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

开展 2023 年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的通知》（皖教

秘〔2023〕116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,决定面向全市幼儿园、

中小学在职教师（教研员）开展 2023 年六安市中小学教育

教学论文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评学科（领域）

论文评选分学段、分学科组织，在不同的平台上传评审，
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皖教云（安徽省基础教育资源平台）

小学：语文、数学、科学、道德与法治、体育与健康、

信息科技、综合实践活动，共 7 个学科；

中学（包括初中和高中）：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

历史、地理、美术、音乐，共 8 个学科；

特殊教育。



2

2.六安市教育云平台

小学：英语、音乐、美术，共 3 个学科；

中学（包括初中和高中）：语文、数学、思想政治（道

德与法治）、体育与健康、信息技术（信息科技）、通用技术、

综合实践活动，共 7 个学科；

学前教育；

心理健康教育；

少先队活动；

劳动教育。

二、论文内容

参评教师(教研员)本人所教授学科近年教育教学研究

成果，如：参评学科课程与教学改革、课堂教学与评价、课

程资源建设与应用等理论、应用和实践研究。

三、参评要求

1.论文应突出参评学科特点，具有前瞻性、科学性、实

践性。选题富有创意，观点明确，思路清晰，对教育教学实

践具有指导意义，正文字数原则上控制在 3000-5000 字。

2.作者须保证其论文的原创性、真实性，文责自负，一

旦发现论文抄袭，将取消参评资格，并通报至作者单位。截

至个人申报截止日期前，已在省级及以上评选中获奖或在具

有公开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，不具参评和获奖资格。

四、评选时间

活动逐级开展，时间安排如下：

个人申报：2023 年 5 月 1 日-7 月 31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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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评选推荐：2023 年 8 月 1 日-8 月 15 日，

市级评选推荐：2023 年 8 月 16 日-8 月 31 日。

五、评选程序

1.个人申报

（1）皖教云（安徽省基础教育资源平台）评选学科

线上申报，参评教师（教研员）个人须在申报时间内将

参评论文提交到“皖教云”--“应用中心”--“活动评选”

中“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”栏目。

（2）六安教育云平台评选学科

线上申报，参评教师（教研员）个人须在申报时间内将

参评论文提交到“六安教育云平台”上的“2023 年六安市中

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”栏目。

（3）申报要求

每位教师（教研员）只能提交一篇参评论文，每篇论文

署名 1 人。没有省平台账号的教师（教研员）需先行注册。

六安教育云平台用省资源平台账号登陆。参评论文建议采用

统一格式排版，参考模板可从前述省栏目下载。教师（教研

员）提交的论文（含文件名）中须隐去本人姓名、单位信息，

否则将不予参评和推荐。

2.县级、市属学校评选推荐

评选推荐工作由各县（区）、市属学校自行组织。县（区）

需在县区推荐截止时间前完成皖教云平台参评学科的评选

推荐。

3.市级评选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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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专家对省市两个平台所有参评

学科论文进行评选，并按省文件要求在省平台逐级推荐相关

学科评选结果。

六、县区、市属学校推荐篇数

金安区、裕安区、霍邱县、舒城县、金寨县小学语文、

小学数学学科上报不超过 30 篇（含），其他学科上报不超过

20 篇（含）；

霍山县、叶集区小学语文、小学数学上报不超过 25 篇

（含），其他学科上报不超过 15 篇（含）；

市开发区小学语文、小学数学各不超过 10 篇（含），其

他学科推送不超过 8 篇（含）；

市属学校各学科推送不超过 3 篇（含）；

县区教研员作品不计入上述名额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1.各地各校要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充分认识到此项

工作的重要性，安排专人负责此项活动，并于 6 月 10 日前

发送《2023 年六安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负责人和

平台管理员信息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到邮箱 102621388@qq.com。

2.各地各校要对照评价指标严把政治关、科学关，杜绝

任何形式的违规行为。对报送论文进行查重，查重结果随评

选结果表格上报，全文检测复制比超过 30%以上者，不予推

荐。

3.各地各校需在 8 月 16 日前将《2023 年六安市中小学

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市级参评作品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的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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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版及盖章后的扫描版发送到邮箱 102621388@qq.com。

4.市级评选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颁发获奖证书，一、二、

获奖比例分别不超过市级参评作品数的 25%、35%，三等奖及

淘汰论文不超过市级参评作品数 40%。

5.本次评选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联系人：韩老师 咨询电话：0564-3379287

附件：

1.2023 年六安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负责人

和平台管理员信息登记表

2.2023 年六安市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市级参

评作品信息表

3.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教

学论文评选的通知

六安市教育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